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盈江县环境保护局关于德宏州大盈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大盈江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环境影响报告表的批复

盈江县文体广电旅游局:
你单位报批的《德宏州大盈江国家级风景名胜区大盈江旅游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二期环境影响报告表》，我局于2017年5月11日组织专家进行了评审，结合专家组的意见，经研究，现批复如下：
    一、项目基本情况
    ㈠项目立项情况
2017年4月15日，盈江县发展和改革局以盈发改社会复[2017]122号文同意项目开展前期工作。
    ㈡项目基本情况
项目位于大盈江拉户练大桥至弄璋大桥北岸，长 6.58公里的范围内，属于一期建设项目范围内，配套工程依托一期工程，建设内容主要包括：特色空中走廊1000米，特色休憩亭10座，延伸木栈道1000米，外围休憩平台1200平方米，增加临时性服务点4座，增加景观绿化，改造外围江堤7896平方米，改造竹桥桥墩500个，改造民居32户。项目总投资4220.4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为44.5万元，占总投资的1.05%。
该项目位于瑞丽江—大盈江风景名胜区二级保护区及盈江县国家级湿地公园合理利用区内，项目建设符合《瑞丽江—大盈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2-2020）》和《云南盈江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2014-2020）；工程选址已取得云南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选址意见（云建景[2014]131号）和盈江县林业局选址意见。我局同意该项目按照《环境影响报告表》中的性质、地点、线路、建设规模和环境保护对策措施进行项目建设。
二、项目施工和运营过程中应重点做好的工作
㈠《环境影响报告表》作为该项目施工和运营过程中环境管理的依据，必须认真落实环评报告表中提出的各项环保对策措施，严格按《报告表》提出的环保投资概算执行。
㈡必须确保本项目与《瑞丽江—大盈江风景名胜区总体规划（2002-2020）》和《云南盈江国家湿地公园总体规划》（2014-2020）的相符性，严格控制建设用地范围，严格控制施工范围，禁止越界施工和破坏植被。结合项目区自然生态的特点，合理控制游客人数和车流量。
㈢加强施工期环境管理，防止扬尘污染和噪声扰民；施工废水须沉淀处理后回用，严禁外排；必须在施工区设置截排水沟，防止水土流失；加强钻渣、泥浆防治，设置围栏防护，严禁进入水体，钻渣必须及时运至建设部门指定的弃渣场存放，严禁随意丢弃；竹桥桥墩施工应选择旱季，并做好临时引流工程，减少施工行为对区域内野生动植物的影响；合理布置材料堆场，建筑垃圾集中收集，清运至住建部门指定的地点堆放，严禁随意丢弃；施工人员生活垃圾收集后，清运至盈江县垃圾处理场处理。施工结束后及时做好临时占地的恢复和绿化工作。
㈣加强运营期卫生管理，景区沿线设置垃圾桶，安排专人清扫，垃圾集中收集后委托环卫部门清运至盈江县垃圾处理场处置；产生的生活污水依托一期工程污水处理系统处置，旅游高峰期须临时增设移动式厕所。
㈤加强对景区游客管理，出入口处设置环保宣传栏，禁止工作人员和游客携带列入《中国入侵物种名录》中的有害物种。
三、本项目位于瑞丽江—大盈江风景名胜区和云南盈江国家湿地公园内，须依法向有审批权的行政管理部门申报办理相关审批手续方可开工建设。
四、加强管理，健全机构，严格执行环保“三同时”制度，积极配合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的环境监察工作。项目竣工后，须按照国务院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标准和程序，对配套建设的环境保护设施进行验收，验收合格后方能正式投入运行。
    五、项目的性质、规模、地点、或者防治污染、防治生态破坏的措施发生重大变化的，经调查属于重大变动的应当重新报批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文件，不属于重大变动的纳入竣工环境保护验收管理。
六、请盈江县环境保护局环境监察大队加强对该项目施工期和营运期的现场监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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